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一、部门概况

1、我局现共有在职人员15人，退休人员2人，均为财政全额拨款人员。

2、部门职责：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工伤保险基金预算、征缴、管理、支付；负责办理工伤保险登记、审核；负责工伤保险的调查、统计、信息管理、咨询与服务。

二、机构设置情况：

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作为二级部门预算单位，内设机构：

1、综合部:主要负责中心的日常运转等工作。

2、财务部:负责财务管理和核算事务性工作;负责工伤保险基金和经费报表编制，及预决算编制事务性工作;

负责会计凭证、账簿、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整理装订和归档工作;负责各项工伤(亡)待遇支付、管理事务性工作;负责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、绩效评估等相关事务性工作。

3、审核计发部:负责受理县内各参保单位的工伤事故快报;核发已认定为工伤(亡)职工的医疗待遇、伤残待遇或工亡待遇等各项待遇。

4、参保登记部:负责县内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、民办非企业、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新增参保登记;负责参保单位的工伤预防宣传、人员增减异动等事务性工作。

5、老工伤人员服务部:核发已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老工伤人员的各项待遇;负责老工伤人员生存认定等事务性工作。

     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

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、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，尤其是“三公”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
关于2022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22年度收入240.96万元,与上年相比增加23.94万元，增长11%，主要原因业务增加，本年支出179.6万元,与上年相比减少25.18万元，减少12.3%，主要原因厉行节约。

、基本支出

2022年工伤保险服务中收总支出为179.6万元。主要有以下几项：

1、工资和福利支出137.28万元。其中：基本工资支出75.07万元、津贴补贴支出0万元、奖金支出26.82万元、伙食补助0.67万元、绩效工资0.77万元、社会保障缴费18.35万元、职业年金缴费3.36万元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9.04万元、住房公积金0万元、医疗费0万元、职业年金缴费0万元、医疗补助缴费0万元、其它社会保障缴费3.2万元、其它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。

2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41.44万元。其中：办公费6.63万元、印刷费2万元、咨询费0.07万元、水电费0.62万元、手续费0万元、邮电费0.17万元、差旅费5.6万元、培训费0.02万元、劳务费0.5万元、委托业务费2万元、工会经费7.16万元、其他交通费用11.24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.43万元。

3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.79万元。其中：生活补助0.44万元、奖励金0.23万元、其他0.12万元。

4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20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总额支出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0%，公务接待费为0万元，本年度未发生因公出国出（境）费支出。我中心响应国家行节约政策，压缩支出。

（二）专项支出

说明：老工伤配套项目年初预算50万元，后由县财政统发。

三、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专项组织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竣工验收等情况。

（二）专项管理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、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。
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
固定资产情况

截至2022年12月底，我单位配置固定资产11.133万元（账面原值，下 同）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配置通用设备7.938 万元，占   %；配置专用设备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配置文物和陈列品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配置图书档案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配置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 3.195万元，占    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新购 0万元，占 0 %；调拨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接受捐赠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置换 0 万元，占 0.00 %；其他方式新增 0 万元，占 0.00 %。

五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认真落实中央“八项”规定，反对浪费，预算支出在保障本单位工作运行、履行职能职责上整体情况良好，强化公用经费及日常运行经费管理，对于办公日常公用经费按照相关政策进行管理，加强审核力度，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保证年度预算全面达标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现有的财政拨款公用经费预算标准太低，无法保障单位基本运转，建议适当提高预算标准，以利于事业发展。

七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，依法、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合理分配工作，以确保完成部门绩效目标。

